对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研究的政策建议-健全完善地方政府信息披露制度

客观、公正、有效的政府信用评级是以获取充分真实的政府信息为前提的。这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从法律、制度、财务会计等方面进行规范。
1.法律法规层面的修订。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大量的地方政府存在违法违规举债，这导致地方政府在信息披露时小心谨慎。如果不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地方政府信息的透明化和公开化将难以实质落地。
2.建立统一的政府债务信息披露系统。目前涉及披露地方政府债务信息的主体多样，人大、财政部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融资平台等发债主体等，各信息发布主体在信息搜集、统计口径、数据来源等方面存在很大区别，造成数据披露的前后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政府债务信息披露系统。
3.建立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制度。当前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会计制度不能客观反映政府财务状况。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收支为基础的财务报告相当于企业财务报表中的利润表，缺乏以存量资产负债为基础的资产负债表。有必要在政府会计制度中引入权责发生制，在财务报告体系中引入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财务报告附注等报告形式。
